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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建 造 業 議 會（ 議 會 ）致 力 在 香 港 建 造 業 的 各 個 範 疇 不 斷 改 進。為 達 致 此 目 標，議 會 設 立

委 員 會、專 責 小 組 及 建 立 其 他 渠 道，檢 討 特 定 的 工 作 範 疇，旨 在 制 訂 指 引、作 業 守 則 及

操 守 守 則 ， 協 助 業 界 從 業 員 精 益 求 精 。  
 
議 會 欣 悉 一 些 改 善 措 施 及 作 業 方 式 可 即 時 推 行，同 時 了 解 一 些 調 節 措 施 需 時 較 長。基 於

此 原 因 ， 三 種 不 同 類 別 的 溝 通 方 式 已 經 採 納 ， 以 達 致 以 下 目 的 ：  
 
指 引  
指 引 旨 在 引 導 業 界 從 業 員 採 納 新 標 準、方 法 或 作 業 方 式。議 會 強 烈 建 議 業 界 持 份 者 在 合

適 情 況 下 採 納 有 關 指 引 。  
 

作 業 守 則  
議 會 期 望 所 有 業 界 從 業 員 在 切 實 可 行 的 情 況 下 儘 快 採 納 作 業 守 則 所 載 的 建 議，並 一 直 依

循 作 業 守 則 內 的 該 等 標 準 或 程 序 。  
 

操 守 守 則  
議 會 鼓 勵 透 過 自 我 規 管，維 持 建 造 業 的 專 業 水 平 及 操 守。操 守 守 則 所 載 的 有 關 原 則，期

望 所 有 業 界 從 業 員 均 會 遵 從 。  
 
勞 工 處 同 意 ， 如 有 需 要 ， 在 執 行 安 全 相 關 法 例 時 ， 參 照 本 刊 物 的 內 容 。  
 
請 遵 從 本 刊 物 的 人 士， 向 我 們 提 出 意 見 ， 以 便 議 會 進 一 步 改 進 ， 讓 所 有 相 關 人 士 受 惠 。

就 此，議 會 秘 書 處 正 在 制 訂 “ 意 見 反 映 ＂ 機 制，以 整 理 意 見。有 賴 各 方 同 心 協 力，相 信

建 造 業 會 進 一 步 發 展 ， 日 後 繼 續 蓬 勃 成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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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 刊 物 由 建 造 業 議 會（ 議 會 ）擬 訂，旨 在 匯 報 特 定 事 宜 的 結 果 或 鼓 勵

良 好 作 業 方 式，以 供 業 界 參 考，但 不 構 成 有 關 事 宜 或 任 何 其 他 事 宜 的

專 業 意 見。故 此，採 納 本 刊 物 的 人 士 ／ 機 構，應 向 專 業 顧 問 尋 求 恰 當

意 見 。此 外， 對 採 用 或 不 採 用 本 刊 物 所 引 致 的 任 何 後 果，議 會（ 包 括

議 會 成 員 及 僱 員 ）概 不 負 責。採 納 本 刊 物 所 載 列 的 作 業 方 式 的 人 士 ／

機 構，通 常 會 獲 議 會 視 為（ 在 有 關 的 情 況 下 ）在 特 定 事 宜 上 採 納 了 良

好 作 業 方 式 。  

 

 

 

查詢 

 

該等指引可向建造業議會秘書處查詢，地址為 —  

 

香港干諾道中 130 號–136 號 

誠信大廈 20 樓 2001 室 

 

電話： (852) 3571 8716 

傳真： (852) 3571 9848 

電郵： enquiry@hkcic.org 

網址： www.hkci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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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起重機安全指引 

 

A. 目的 

 

本刊物就如何加強塔式起重機操作的安全，載列建造業議會（議會）倡議的良好作業模式。 

 

B. 定義 

 

2. 在這份文件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a) “合資格人士＂指由專門承建商聘用負責監管塔式起重機的架設、拆卸及高度更改的人； 

(b)  “合資格機械工程師＂指根據《工程師註冊條例》（第 409 章）註冊為機械、造船學或輪機
工程專業的註冊專業工程師； 

(c) “高度更改＂指升降塔式起重機、增加或移除塔式起重機主塔身的桅杆； 

(d) “操作＂指架設、拆卸塔式起重機或更改塔式起重機的高度； 

(e) “機主＂指擁有塔式起重機或人字吊臂起重機的個人或公司； 

(f) “總承建商＂指任何與委託機構簽訂合約進行建築工程的人； 

(g)   “註冊承建商＂指當其時名列根據《建築物條例》（第 123 章）第 8A 條備存的名冊，以及
獲   委任在地盤上進行建築工程或街道工程的人士； 

(h)   “註冊安全主任＂指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主任及安全督導員）規例》（第 59Z 章）
第 7 條註冊的人士； 

(i) “項目工程師＂指“註冊結構工程師＂，亦即當其時根據《建築物條例》第3(3)條備存於結
構工程師名冊的人士；如項目獲建築事務監督豁免遵從根據《建築物條例》第4條有關委任
註冊結構工程師的程序及規定，則是指獲委任負責處理註冊結構工程師的職責及職務的適
任人士（須事先獲建築事務監督同意）；又或指職能類近的監管人員，負責監督房屋委員
會的項目；又或指在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部門的工務項目合約中所指定的工程師，而該工
程師獲委任代表委託機構監管及管理有關工程；或總承建商應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部門的
要求，委任獨立稽核工程師以執行類近職責；其所指人士將視屬何種情況而定； 

(j) “專門承建商＂指任何與總承建商，或總承建商的分包商簽訂合約，進行架設、拆卸塔式
起重機和更改塔式起重機高度的人； 

(k) “安全監督人員＂指根據屋宇署所發出的《地盤監督作業守則》，就某些建築工程或街道
工程的地盤監督或管理職務，符合相關學歷、專業資格及經驗的要求的“適任技術人員T5
級別＂的人士；或於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部門的工務項目中所訂明的工程安全監督的人
士；其所指人士將視屬何種情況而定。 

 

C. 引言 

 

3. 建築工地廣泛使用塔式起重機運送建築物料。由於塔式起重機倒塌會嚴重危及地盤工人和公眾的
安全，負責塔式起重機安全的機構或個人須採取適當的措施以確保他們的安全。  
 
4.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例》（第59章）、《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例》（第59J
章）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第509章）均對持份者施加責任，以確保塔式起重機的安全。勞工處
處長已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例》第7A條出版《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機守則》，就塔式起重機的揀選、
操作、架設與拆卸、維修、檢查、檢驗及測試，提供實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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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刊物以相關業界持份者所倡議的良好作業做法為基礎，就如何進一步加強塔式起重機的安全提
出建議措施。提出建議的業界持份者包括塔式起重機機主，專門承建商和專業人士。香港建造商會及
建造業議會訓練學院則在技術和行政方面提供意見。  
 

6. 雖然本刊物並不具任何法律效力，但是勞工處表示，在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第10條考慮
是否向總承建商或專門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時，或會一併考慮不遵守建議的做法。為免生疑問，
儘管有這樣的意圖，議會出版本刊物只供業界持份者參考，並不會就塔式起重機的操作或任何其他問
題構成專業意見。故此，採納本刊物的人士／機構，應向專業顧問尋求恰當意見。此外，對採用或不
採用本刊物所引致的任何後果，議會（包括議會成員及僱員）概不負責。 

 

D. 加強塔式起重機安全的措施 

 

7. 我們建議以下列的各組措施，加強塔式起重機操作的安全 — 

(a) 架設塔式起重機前的檢查； 

(b) 改善工地監督； 

(c) 專門承建商的資格和經驗；以及 

(d) 合資格人士和工人的資格和經驗。 

 
E. 架設塔式起重機前檢查 
 
(i) 運送前檢查 
 
8. 塔式起重機的機主應委聘合資格機械工程師，按照附件A所載的程序為起重機進行運送前檢查，才
把起重機運往建築工地。 
 
9. 按附件A的規定，合資格機械工程師應在完成檢查後發出下列文件 — 

(a) 運送前配件核實報告（樣本載於附件A的附錄A.1）；以及 
(b) 運送前檢查報告（樣本載於附件A的附錄A.2）。 
 

10. 塔式起重機的運送前檢查報告有效期為 12 個月。 

 

(ii) 檢查錨固 
 
11. 在架設塔式起重機前，須經合資格機械工程師核證塔式起重機的錨固。 
 
(iii) 檢查支撐的結構 
 
12. 倘若塔式起重機屬臨時工程的組成部分，而這些工程可能對永久性構築物引起超限應力或超載的
情況，註冊承建商／總承建商須委聘一名安全監督人員來核證塔式起重機的圖則、設計資料及／或施
工說明書，並提交予項目工程師。上述被委聘人士亦須核證該工程的竣工。 
 

13. 塔式起重機之升降支架或支座如須錨固於永久性構築物，須由安全監督人員來核證有關圖則，並
在安裝錨回後提交予項目工程師。如塔式起重機之升降支架或支座有別於原本提交的設計，則須由安
全監督人員為該特殊情況設計及核證有關圖則。每當塔式起重機完成升降程序後，均須要由註冊機械
工程師負責核證該塔式起重機在新設位置或狀態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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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工字廊、已經落石矢之花藍、河道中以及海中架設塔式起重機之支架或支座，應盡量使用原本
的設計。如必須使用非原本設計的支架或支座，須由安全監督人員來設計及核證有關結構圖則，然後
再度提交予項目工程師審核。 

 

15. 在其他情況下，在架設塔式起重機前，總承建商應委聘一名安全監督人員，核證支撐和錨固起重
機的臨時工程的設計是否符合規定，並特別注意地基、牆碼、鋼纜，以及坐落的結構。評估報告須在
地基和支撐結構澆灌混凝土之前，向總承建商提交。 

 

(iv) 人字吊臂起重機 

 
16. 當使用人字吊臂起重機來架設或拆卸塔式起重機時，上述第8至15段的程序應同樣適用。人字吊臂
起重機的機主須符合附件E所載有關人字吊臂起重機重要配件的運送前檢查的要求。尤其是在使用支撐
於屋頂上的人字吊臂起重機時，須評估支撐的屋頂是否有足夠的承受力，並須由安全監督人員核證。 
 
17.  人字吊臂起重機的運送前檢查報告有效期為12個月。 
 
F. 改善工地監督 
 
(i) 委聘監督工程師 
 
18. 總承建商應以書面委聘一位具備下列學歷、經驗和能力的監督工程師，以控制、監控和督導有關
塔式起重機的操作 — 

(a) 具備大學相關學科的工程學位或具有註冊專業工程師／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資歷或相同資
歷的工程師； 

(b) 有最少4年相關工作經驗；1年相關工作經驗指在過去12個月內進行1次架設、4次升降及1次拆
卸的經驗； 

(c) 有能力管理重要配件的“管制點＂； 
(d) 有能力在整個操作過程中與合資格人士及起重機操作員溝通，並有權在有需要時下令停止有

關操作；以及 
(e) 有能力在進行操作前對塔式起重機的部件進行目視檢查，以確保它們都處於良好的工作狀

態。 
 
19.  監督工程師必須在工地直接監督塔式起重機的操作 （升、降、搭、拆），而非操作時間則無需駐
守工地。在開始操作塔式起重機前，監督工程師須舉行簡報會，與合資格人士、註冊安全主任、起重
機操作員及有關的工作隊伍討論整個運作過程，並確保妥為設立有關運作（包括工作程序、清單及時
間表）的安全制度。每當完成任何一項操作程序，監督工程師要負責核證有關程序的完成。 
 
20. 監督工程師的委任書須提述工地塔式起重機的型號、識別編號及工地位置。委任書之有效期將依
據個別工地。監督工程師的委任詳情，包括姓名及聯絡電話，須於塔式起重機的顯眼位置清楚張貼。 
 
(ii) 風險評估 
 
21. 總承建商應在未開始塔式起重機的任何操作前，在適當時候安排進行風險評估，以找出操作的內
在危害，和鄰近的活動可能導致的危害。評估應由安全專業人員（如註冊安全主任）進行，並應就結
構和機械穩定性的問題，向具備合適資格和經驗並在相關專業註冊的註冊專業工程師徵詢意見。在開
始操作之前，應立即更新評估，以納入任何改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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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總承建商應制訂措施，避免風險評估所找到的危害。倘無法避免，則應制定措施，以減少其發生
的可能性或紓解其後果。這些措施包括 — 

(a) 為高空工作的工人架設防止下墮系統； 
(b) 停止在塔式起重機四周限制區內的工作，直至操作完成； 
(c) 提供個人防護裝備，例如防護手套、聽覺保護器及反光背心； 
(d) 安排足夠的休息時間； 
(e) 為合資格人士和從事塔式起重機操作的工人，提供正確的安全訓練； 
(f) 在樓層之間提供足夠照明；以及 
(g) 聘用合資格的工人和合資格人士。 

 
23. 地盤應備妥中文版本的風險評估報告，以供從事塔式起重機操作的專門承建商參閱。 
 
24. 總承建商及專門承建商應合作擬備一份中文的施工方法說明，以闡述塔式起重機的操作程序，包
括 — 

(a) 所有用以減除或緩解風險評估所找到的危害的措施； 
(b) 按每一步列出的程序輔以操作的圖解； 
(c) 以“危險＂、“警告＂或“管制點＂等字句顯示具關鍵性的危險及其預防措施； 
(d) 處理重要配件“管制點＂的程序及指引； 
(e) 為減除對鄰近塔式起重機範圍工作的地盤人員，所構成的危害而採取的步驟； 
(f) 清晰說明工作隊伍成員的角色和任務；以及 
(g) 有效溝通的安排。 

 
25. 有關制訂風險評估報告的指引載於附件B。 
 
(iii) 安裝前檢查 
 
26. 總承建商應在架設塔式起重機或架設為拆卸塔式起重機的人字吊臂起重機前，查核下列文件 — 

(a) 前文第9(a)段提及的配件核證報告； 
(b) 前文第9(b)段提及的運送前檢查報告； 
(c) 前文第15段提及關於支撐結構的評估報告（如適用）；以及 
(d) 記錄有關機械的維修和檢查歷史的保養日誌。 

 

(iv) 操作前檢查 

 

27. 總承建商在進行塔式起重機操作前，必須備妥下列文件 — 

(a) 有關操作的風險評估報告，包括施工方法說明； 

(b) 負責操作的監督工程師和合資格人士的資歷記錄；以及 

(c) 操作所採用的流動式起重機和人字吊臂起重機的所有測試及檢驗證明書。 

 

28. 專門承建商須獲分發風險評估報告（包括施工方法說明），並獲告知預計操作的時間及限制區的界
線。 

 

(v)  使用前確認 

 

29. 總承建商在完成每次操作後，須委聘合資格機械工程師，就有關機械進行徹底檢查及負載測試，以
證明塔式起重機可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機必須於確認程序完成後，才可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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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使用塔式起重機前，塔式起重機的錨固亦須由合資格機械工程師核證。 

 

(vi)  檢查及保養 

 

31. 總承建商須聘用持有「塔式起重機日常檢查及保養訓練課程」證書的檢查及保養技工，為建築工地
中架設的塔式起重機進行每個月最少一次檢查及保養。檢查及保養結果須妥為記錄於檢查及保養表格
內，以作保存。檢查及保養技工的資歷及職責載於附件F。 

 

G. 專門承建商的資格和經驗 

 

32. 總承建商應只聘任已在議會所管理的非強制性分包商註冊制度（註冊制度）之下註冊，其專長為塔
式起重機的“架設、拆卸和升降＂(項目編號 4.1.1) 的合資格專門承建商，負責塔式起重機的操作。專
門承建商須具備相關經驗、足夠的技術能力，以及直接聘用具有合適技能和經驗的合資格人士 (1名)
和高級工人 (3名)。專門承建商須符合附件G訂明的基本要求。此外，專門承建商在自願的基礎上，當
向註冊制度提交申請時，須提供附件G所載的資料，或將有關資料給予總承建商作參考。 

 

33. 專門承建商應能明白塔式起重機的施工方法說明，並向其工作人員解釋有關詳情，包括全面解釋因
工作程序欠妥而引致的風險，以及施工方法說明中註有“危險＂、“警告＂或“管制點＂的警告／注
意事項部分所述的安全提示和預防措施。 

 

H. 合資格人士和工人的資格和經驗 

 

34. 專門承建商須參考載於附件C的要求，聘請具適當資格、培訓和經驗的合資格人士及工人進行有關
塔式起重機的操作。 

 
35. 製造商或其代理商須為合資格人士舉辦塔式起重機熟習課程。 

 

36. 塔式起重機製造商的代表、塔式起重機的本地代理商與及其他人士，若曾在塔式起重機製造商接受
訓練，均可向合資格人士提供與其受訓屬同等型號系列的塔式起重機之操作培訓。 

 

I. 建議摘要 

 

37. 附件D概述上文各段落有關改善措施的建議，以及相應實施措施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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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運送前檢查程序 

 

目的 

 

 本附件載列塔式起重機的運送前檢查程序。 

 

委聘合資格機械工程師 

 

2. 塔式起重機的機主應委聘合資格機械工程師為塔式起重機進行運送前檢查，才把起重機運往建築
工地架設。 

 

塔式起重機機主須提供的文件 

 

3. 機主須向合資格機械工程師提供下列資料 — 

(a) 部件和配件原產地的資料 — 提供書面確認書，以證明所有部件及配件均與塔式起重機製造
商的原廠設備部件或配件相同或相等； 

(b) 部件和配件的獨有的識別編號 — 為塔式起重機所有主要結構部件、摩打、波箱和制動系
統，提供獨有的識別編號，以便在檢查和測試報告或維修和改裝的證明書中提到這些配件時
一應使用（清單樣本載於附錄A.1.）； 

 若已通過非破壞性測試的栓釘和螺栓與其他的栓釘和螺栓有系統地分開，則可無須為連接主
要結構部件所使用的栓釘和螺栓，提供獨有的識別編號。不過，若起重機製造商有訂明栓釘
和螺栓的用途限制（例如使用期限按使用的次數決定等），則必須為這些栓釘和螺栓，提供
獨有的識別編號。 

(c) 核實清單 — 提供構成塔式起重機主要配件詳情，以核實主要配件符合製造商的規格； 

(d) 用戶手冊中的有關部分 — 用以證明部件和配件符合製造商的規格； 

(e) 保養日誌 — 提供最近為下列關鍵部件進行維修和保養工程的詳情 — 

(i) 主要結構部件； 

(ii) 摩打；  

(iii) 波箱； 

(iv) 制動系統； 

(v) 旋轉環固定螺栓；以及 

(vi) 合資格機械工程師要求提供的其他資料。 

(f) 就進口塔式起重機，如無之前的保養日誌，須從前擁有人獲取適合使用證明書，以及由合資
格機械工程師對塔式起重機進行徹底檢查。 

 

由合資格機械工程師進行檢驗 

 

4. 在塔式起重機運送至建築工地前，合資格機械工程師須適當參照機主提供的資料，對塔式起重機的
重要部件進行檢查。檢查的範圍可參考載於附錄A.2的檢查清單。由於檢查清單並非詳盡無遺，合資格
機械工程師，應參考製造商的規格、個別塔式起重機的手冊和其他相關資料，以核實清單是否適用及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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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塔式起重機操作手冊已列明該硬件（例如纜繩、栓釘、螺栓或螺栓帽）之規格（例如英國標準），
而該硬件上已註明該規格；或化驗所能證明非原廠製造之硬件達到操作手冊訂明的標準，則該塔式起
重機硬件可被接納使用。反之，若操作手冊沒有提及硬件之標準及規格，則不能製造或仿製該硬件。
上述只針對塔式起重機的硬件，並不包括任何結構配件。 
 

6. 此外，所有經燒焊維修過的塔式起重機部件，均需要經由合資格機械工程師檢查後並發出檢查報
告，方可使用。 

 

7. 更改高度所使用的額外支架，以及升降籠的替換摩打，必須由合資格機械工程師在運送前檢查及發
出運送前檢查報告。 

 

8. 合資格機械工程師須為升降籠作運送前檢查，而有關檢查須考慮該升降籠所要安裝的塔式起重機。
升降籠的運送前檢查報告有效期亦為12個月，並包括升降籠存放於工場及轉運到工地使用的期間。 

 

9. 升降圍籠亦可用於同一工地的其他塔式起重機，惟現有升降圍籠的運送前檢查報告必須夾附於其他
塔式起重機的塔式起重機運送前檢查報告。如升降籠轉移至另一個建築工地，合資格機械工程師須再
次進行運送前檢查及發出升降籠運送前檢查報告。 

 

非破壞性測試 

 

10. 須由具資格人員對關鍵部件包括螺栓、栓釘和焊接位進行非破壞性測試。所有用於連接主要結構部
件的栓釘和螺栓（即100%）須接受非破壞性測試。若發現有裂縫必須予以更換。 

 

11. 第一次使用之原廠秤栓釘、螺栓及螺栓帽，若附有原廠合格証明，則可由合資格機械工程師自行
決定是否須要進行非破壞性測試，惟合資格機械工程師仍要提供運送前檢查報告。使用過之結構部件，
如螺栓帽，建議為其進行非破壞性測試，如目視檢驗或顯影劑測試等。若支架的嵌板是由螺栓來組裝，
則該等螺栓不必進行非破壞性測試。 

 

12. 合資格機械工程師可基於對重要部件的目視檢查結果，要求進行那一類非破壞性測試。合資格機
械工程師須決定是否需要對新起重機或已使用的起重機進行非破壞性測試。超過15年或不能確定年期
的重要部件，最少須檢查其10%的焊接部分。如有需要（例如曾經出現裂縫），合資格機械工程師可訂
出更高的百分比。 

 

13. 若發現配件上有裂縫，便須測試該配件餘下所有焊接位。發現裂縫的部件必須按照製造商的規格更
換或維修，然後再由合資格機械工程師進行檢查。 

 

14. 所有非破壞性測試的報告應提交合資格機械工程師，以便進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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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1 

 

核對清單樣本 

 

 

 

1. 塔式起重機詳細敘述 

 

 工地詳情 : 九龍塘ABC路88號第1座地 

 地盤識別編號  : TC1 

 牌子 :  ABC 

 型號 :  TX100 

 吊臂長度 :  55米 

 桅桿高度 :  28.2 米 

 吊鈎高度 :  30.7 米 

 機身編號  :  123456 

 年份 :  2007 年 

    

（註：清單並非鉅細無遺。機主應參考生產商的規格和個別塔式起重機的使用手冊，以檢查其是否適
用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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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產商規格 

錨定／支座固定位 

塔頂／A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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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已核實下列構成塔式起重機的主要部件及重要配件符合生產商的規格： 

 

項目 主要部件 數量 機主識別編號 生產商編碼 主要尺寸 年份 附註  

1 錨定／固定位  4 F1, F2,F3,F4  Q200 200毫米高  2007 不可重覆使用  

2 
塔 式 起 重 機 底

架 
無      

3 
塔 式 起 重 機 支

架  

1 M1  K103R 
1.6米 x 1.6米 x 

5米高  
2007 加固支架  

4 M2,M3,M4, M5  K102 
1.6米 x 1.6米 x 

5米高  
2007 標準支架  

1 M6  K101R 
1.6米 x 1.6米 x 

3米高  
2007 

底部支架，加固支

架  

4 磨盤組件  1 M1  S300   2007 加固支架  

5 塔頂／A字架  1 T1  A202 5米高  2007  

6 平衡吊臂  1 C1  C204 12米  2007  

7 吊臂 

5 J1,J2,J3,J4,J6 1,2,3,4,6 10米長 2007  

1 J7  7 5米長  2007  

8 尾磚  

4 B1,B2,B3, B4 F種 
4米 x 2米 x  

0.3米厚  
2007 每塊4公噸重  

1 B5 E種 
2 米 x2 米 x0.3 米

厚  
2007 每塊2公噸重  

9 纜筒  

1 WD1  Φ500毫米筒  2007 吊運  

1 WD2  Φ200毫米筒  2007 滑動車  

10 吊鈎  1 H1    2007 4條吊索  

11 滑動車  1 T1    2007 4 條吊索  

12 升圍降籠 1 TC1    2007  

 

 

 

 

核實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報告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資格機械工程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程師註冊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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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2 

 
運送前檢查範圍 

 

報告編號 ： 

 

報告日期 ： 

 

 

塔式起重機重要配件的運送前檢查 

（註：本報告所示清單並非鉅細無遺。合資格機械工程師應參考生產商的規格和個別塔式起重機的使
用手冊，以檢查其是否適用及有效。） 

 

 

 

 

 

檢查由下述合資格機械工程師進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資格機械工程師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程師註冊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查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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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部分 說明 頁   

1. 引言  

2. 塔式起重機詳情  

3. 目視檢查  

4. 尺寸的檢查  

5. 檢查保養日誌  

6. 檢查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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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報告旨在匯報塔式起重機在運往建築工地前，對其重要配件所進行的運送前檢查的詳情。 

 
 
2. 塔式起重機詳情 
 

塔式起重機機主 : 
進行檢查的地點 : 
工地地址   : 
工地識別編號  : 
牌子    : 
型號    : 
吊臂長度    : 
桅桿／吊鈎高度 : 
機身編號    : 
年份    : 

 
 
3. 目視檢查 
 

目視檢查的目的是要核對和查看第3.1及3.2部所列重要配件的狀況。 
 
（註：可見的損毀包括裂縫、變形、腐蝕、損耗和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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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要結構部件 

 
重要配件 可接受的準則 情況是否可接受 
  是  否     備註 

 

(a) 錨定／支座固定位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b) 塔式起重機底架     

結構部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焊接位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對接栓釘／螺栓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c) 塔式起重機支架       

結構部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焊接位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對接栓釘／螺栓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d) 磨盤組件     

結構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焊接位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磨盤鎖帽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e) 塔頂／A字架     

結構部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焊接位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對接栓釘／螺栓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f) 平衡吊臂     

結構部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焊接位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拉杆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對接栓釘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g) 吊臂     

結構部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焊接位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拉杆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對接栓釘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17

 
3.2 附件 

 
重要配件 可接受的準則 情況是否可接受 
  是  否     備註 

 

(a) 尾磚     

底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平衡吊臂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b) 滑輪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c) 纜筒     

吊運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滑動車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起落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d) 鋼纜     

吊運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滑動車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起落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註：可接受的準則應包括生產商的任何特別建議。） 

(e) 吊鈎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f) 滑動車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g) 環套     

爬樓爬環套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爬樓爬梯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升降用牆壁環套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油壓組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h) 升降圍籠     

結構部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焊接位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對接栓釘／螺栓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油壓組件 並無可見影響安全的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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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尺寸的檢查 

 
量度對接位的釘徑和孔徑， 以核對生產商建議的容差。 

 
重要配件 可接受的準則 情況是否可接受 
  是  否     備註 
 
(a) 塔架對接位：       

釘徑 按照生產商的建議    

孔徑 按照生產商的建議    

（註：在連接支架和轉盤支撐的錨定／固定位對接位。) 

(b) 吊臂對接位：     

釘徑 按照生產商的建議    

孔徑 按照生產商的建議    

 （註：連接吊臂對接位) 

(c) 拉杆對接位：      

釘徑 按照生產商的建議    

孔徑 按照生產商的建議    

（註：拉杆與固定板連接的對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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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查保養日誌 

 

塔式起重機機主所擬備的維修和保養記錄應包括對下列重要配件進行的詳細工作詳情。 

 

重要配件 可接受的準則 情況是否可接受 
  是  否     備註 
 

(a) 主要結構配件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b) 摩打     

吊運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轉盤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滑動車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起落架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c) 波箱     

吊運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轉盤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滑動車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起落架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d) 制動系統     

吊運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轉盤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滑動車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起落架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e) 轉盤鎖帽     

收緊轉矩 按照生產商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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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檢查結果摘要 

 

6.1 關鍵配件的檢查 

 

 已經檢查的所有關鍵配件均在可接受的狀況，並被視為適宜在工地上安裝。 

 

 下列關鍵配件的狀況不可接受，並須根據生產商的規格予以更換或維修。已經更換或維修的部
件在可供使用時，須由合資格機械工程師檢查。 

 

  關鍵配件  不符合的詳情 

(a)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2 保養日誌 

 

 備有關鍵配件的維修及保養工作記錄。 

 

 下述關鍵配件沒有維修及保養工作記錄。在完成了先前未完成的所有維修和保養工作時，有關
記錄須由機主更新並須由合資格機械工程師作進一步檢討。 

 

  關鍵配件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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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非破壞性測試的報告 

 
(a) 栓釘和螺栓 
 
 已備用以連接主要結構部件的栓釘和螺栓的非破壞性測試報告，以確認其在可接受的狀況。 
  
  是       否 
  
 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焊接位 
 
 已備焊接位的非破壞性測試報告，以確認其在可接受的狀況。 
  
  是       否 
  
 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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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風險評估報告 
 

目的 

 

本附件載列編寫塔式起重機操作的風險評估報告的指引。 

 

概覽 

 

2. 風險評估的報告應包括以下各節 — 

(a) 引言；  

(b) 危害評估； 

(c) 施工方法說明；  

(d) 工作人員資歷及培訓記錄；以及 

(e) 塔式起重機製造商說明書。 

 

(A) 引言 

 

3. 本節應涵蓋 — 

(a) 風險評估報告的目的；  

(b) 工程項目的範圍和詳情；以及 

(c) 報告涵蓋的操作。 

 

(B) 危害評估 

 

4. 本節應涵蓋透過考慮所有相關情況而找到的危害，包括 — 

(a) 準備工作  

．
 

監督工程隊伍的安排； 

．
 

塔式起重機各種附件吊點的檢查（需要說明那些項目）； 

．
 

檢查各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需要說明那些項目）； 

．
 

對講機頻道；  

．
 

手工具及防墜繩檢查； 
．

 

全身式安全帶檢查；  
．

 

限制區的位置； 
．

 

個人防護裝備檢查；  
．

 

物料擺放； 
．

 

安全訓練；  
．

 

風速的監察，及可允許的最大風速；以及 
．

 

拉尾繩的安排； 
(b) 開始工作的程序，應說明所有工作程序的潛在危險和紓緩措施；  
(c) 完成工作的程序，包括測試、檢驗和驗證工作；以及 
(d) 緊急事故的應變計劃。 

 
5. 危害分析結果記錄表樣本載於附錄B.1，以供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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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施工方法說明 
 
6. 施工方法說明應在徵詢合資格人士，註冊安全主任及其他有關人士的意見後訂立，並清楚說明每一
個工作步驟。工作隊伍應獲分發施工方法說明，以有效遵從指定的程序。 
 
7. 施工方法說明應包括下列各項 — 

(a) 地盤及工程詳情和地盤佈局圖； 
(b) 工程的一般安全措施； 
(c) 施工前計劃； 
(d) 施工工序，要點輔以簡單圖解； 
(e) 個人安全設備；以及 
(f) 操作的安全措施。 

 

8. 地盤佈局圖例子載於附錄 B.2。拆卸塔式起重機的施工方法說明樣本載於附錄 B.3。 

 

(D) 工作人員的個人資料 

 

9. 本節應載述下列人員的個人資料 — 

(a) 編訂施工方法說明的人員；  

(b) 工作隊伍的成員 — 

(i) 合資格人士； 

(ii) 高級工人；以及 

(iii) 初級工人。 

 

10. 個人資料應包括下列各項 — 

(a) 姓名； 

(b) 職位； 

(c) 資格（持有按法定條文發出的工作證書）；以及 

(d) 年資。 

 

11. 工作人員個人資料樣本載於附錄B.4。 
 

(E) 製造商說明書 

 

12. 承建商須在風險評估報告附上一份製造商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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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1 

天秤加孖士架工序作業危害分析報告 

ABC建築公司 

樣本 安全 

修訂 

日期 

:

:

:

xxxxxx

3 

 

 

工程作業危害分析結果記錄 
 

工程作業敘述 : 在天秤加上孖士架，以提升天秤高度 
作業地點 :  

作業員工職銜 : XX天秤員工 

危害分柝組成員 : xxx﹝總管﹞、xxx﹝XX代表﹞、xxx﹝品質控制經理﹞、xxx﹝機總﹞及xxx﹝安全主任﹞ 分析日期 :  

覆核人仕 : xxx總管(審批) 負責記錄人仕：xxx﹝安全主任﹞ 檢討回顧日期 :  

個人防護裝備需要 
:

NH60/Sala/P+P安全帶、FUJII DENKO防墮扣、3M 8210 N95口罩、3M  EP1250耳塞、UVEX 9161-014護目眼罩、Centurion 1100安全

帽、安全鞋 
 

基本作業步驟 現存及潛在危害 

受影響個體 發生可能性(P) 危害程度(C) 風險級別

緩解措施 
剩餘 

風險級別 
負責人 

工人(W) 極可能(5) 輕微(1) 

P*C 

公眾(P) 可能(4) 受影響(2) 

環境(E) 有可能(3) 嚴重(3) 

資產(A) 極低可能(2) 災難性(4) 

 無可能(1)  

 

（一）預備工作： 

1.1項 1.1項     1.1項 

有關天秤加孖士架的安全施

工程序方案的制定 

因施工程序未明確認而引發危

險 

(潛在危險：未有預備施工方案或

施工方案不合適而產生危險)  

W,A 4 3 12 由XX代表與QCM、機總、總

管、安全主任聯同制定作業危

害分析，制定風險控制措施及

施工方案  

9(3X3) QCM/ 

SO總管/

機總 

1.2項 1.2項      1.2項    

專職監管天秤加孖士架 

之人員安排 

因監管人士介定不清晰或不足

而引發危險 

(潛在危險：監管人員不在場指示

監管工人進行天秤加孖士架磨

盤而產生危險)  

W,A 4 3 12 由XX委任資 深的監工 負責 

全程監管天秤加孖士架工序

之 進 行  ( 負 責 監 管 人 員 為

xxx/xxx/xxx) 

9(3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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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項 1.3項     1.3項   

天秤各附件吊點的檢查(如

平衡磚等) 

（需說明包括那些吊點） 

有關附件在吊運途中有墮下危

險 

(潛在危險：因吊點等有損壞而引

致墮下)  

W,A 4 3 12 監工檢視各吊點合適後，才指

派工人正確地吊運  

9(3X3)  

1.4項 1.4項     1.4項   

檢查各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

（需說明包括那些機械/裝

置） 

在吊運時引致物料下墮危險 

(潛在危險：起重裝置未有經公証

行檢驗或狀況不良好而產生吊

運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檢查起重裝置及吊機

已 有 檢 驗 証 書 及 在 良 好 狀

況，才開展工序  

9(3X3)  

1.5項 1.5項     1.5項   

對講機之頻道 起吊物料及溝通時產生危險  

(潛在危險：因接收不清晰而引發

危險)  

W,A 4 3 12 監工負責檢查有關對講機之

接收檢查妥當  

9(3X3)  

1.6項 1.6項     1.6項   

手工具檢查及防墮繩 手工具有下墮危險 

(潛在危險：如使用時甩手引致下

墮危險)  

W,A 4 3 12 監工負責有關手工具綁上防

墮繩  

9(3X3)  

1.7項 1.7項     1.7項   

全身式安全帶檢查 潛在人體下墮危險 

(潛在危險：全身式安全帶不妥善

或沒有使用而產生人體下墮事

故)  

W,A 4 3 12 監工負責在工序前檢查全身

式安全帶妥善及在工序時監

管工人使用，工序前指導工人

正確地使用  

9(3X3)  

1.8項 1.8項     1.8項   

場地圍封（需說明位置） 影響對下位置工人 

(潛在危險：因場地圍封不合適或

對下位置有人工作而產生危險) 

W,A 4 3 12 由管工、機總及監工負責協商

圍封工作範圍，由監工委派人

員在地下監管沒有其他行業

工人進入裝秤範圍  

9(3X3) 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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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作業步驟 現存及潛在危害 

受影響個體 發生可能性(P) 危害程度(C) 風險級別

緩解措施 
剩餘 

風險級別 
負責人 

工人(W) 極可能(5) 輕微(1) P*C 

公眾(P) 可能(4) 受影響(2)  

環境(E) 有可能(3) 嚴重(3)  

資產(A) 極低可能(2) 災難性(4)  

 無可能(1)   

 

1.9項 1.9項     1.9項   

個人防護裝備檢查 個人防護裝備未能發揮保護作

用 

(潛在危險：因個人防護裝備不合

適而產生未能發揮保護作用或

工人不適當使用而產生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在派工前檢查個人防

護裝備妥善及指導正確地使

用 

9(3x3)  

1.10項 1.10項     1.10項   

物料擺放 物料擺放不妥善而產生危險 

(潛在危險：如物料阻塞通道、擺

放過高、擺放不穩固等) 

W,A 4 3 12 由監工與座管協商物料擺放

安排，選擇適當穩固的地方擺

放物料，並應指示及監管工人

適當地擺放物料，不可擺放超

過兩米高高度 

6(3x3) 座管 

1.11項 1.11項     1.11項   

安全訓練 因工人訓練不足而產生危險 

(潛在危險：因工人對工序危害認

知不足而產生危險) 

W 4 3 12 由監工在工序前安排訓練予

工人，包括體力處理訓練 

9(3x3)  

1.12項 1.12項     1.12項   

風速監察 

（需說明可允許的最大風

速） 

因風速超過每小時62公里而產

生危險 

(潛在危險：因天秤磨盤擺動及吊

運不穩定而產生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及機總負責監察(接收

天氣報告)，當風速超過每小

時62公里時，需即時指令停止

升天秤工序 

9(3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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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項 1.13項     1.13項   

拉尾繩之安排 物件碰撞工人危險  

(潛在危險：因拉尾繩不足夠或不

妥善而產生吊運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安排足夠而合適的拉

尾繩及監管使用  

9(3x3)  

二）開始工序 

(安裝升秤架)  

2.1項 2.1.1項     2.1.1項   

使用四條兩長兩短的吊鍊，

利用天秤將升降圍籠吊至磨

盤底部的孖士架位置，將升

降圍籠的門打開，套上磨盤

底的孖士架後，使用泊落再

將升秤架的門較準位置及裝

嵌妥當，再將升秤架的塞鞭

打緊，使升秤架穩固安裝在

孖士架上，再將升降圍籠唧

高至磨盤位置，然後將升降

圍籠的 

四個塞鞭穩固在磨盤底部，

再將天秤吊勾及連接威也解

除 

潛在人體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工人在天秤孖士架

上工作而產生人體下墮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指示工人在將全身式

安全帶使用防墮器扣穩後，才

可進行工序監工檢視上落通

道穩固及合適 

9(3x3)  

監工檢視上落通道穩固及適

合 

2.1.2項     2.1.2項   

潛在負荷物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升降籠的吊點不適

當或起重裝置不合適而引下墮

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確保升降籠吊點妥善

後才委派持吊索牌而有經驗

的工人進行埋碼吊運工作 

9(3x3)  

監工工序前圍封對下工作位

置 

監工檢視各起重裝置持有有

效証書及目視檢查狀況良好 

2.1.3項     2.1.3項   

潛在手工具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工人在使用手工具

時產生下墮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指示及監管工人使用

防止手工具下墮的防墮繩 

9(3x3)  

2.2項 2.2.1項     2.2.1項   

在磨盤底部安裝兩條單軌，

再使用天秤將滑輪安裝在單

軌上，升降圍籠已安裝在磨

盤底部，再吊起平衡磚平衡

天秤。 

潛在人體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工人在天秤孖士架

上工作而產生人體下墮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指示工人在將全身式

安全帶使用防墮器扣穩後，才

可進行工序 

9(3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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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作業步驟 現存及潛在危害 

受影響個體 發生可能性(P) 危害程度(C) 風險級別

緩解措施 
剩餘 

風險級別 
負責人 

工人(W) 極可能(5) 輕微(1) P*C 

公眾(P) 可能(4) 受影響(2)  

環境(E) 有可能(3) 嚴重(3)  

資產(A) 極低可能(2) 災難性(4)  

 無可能(1)   

 

 2.2.2項     2.2.2項   

潛在負荷物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吊路軌的埋碼方式

不適當或起重裝置不合格而引

下墮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確保吊路軌方法適當

後，才委派持吊索牌而有經驗

的工人進行埋碼吊運工作 

9(3x3)  

監工工序前圍封對下工作位

置 

監工檢視各起重裝置持有有

效証書及目視檢查狀況良好 

2.2.3項     2.2.3項   

潛在手工具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工人在使用手工具

時產生下墮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指示及監管工人使用

防止手工具下墮的防墮繩 

9(3x3)  

2.2.4項     2.2.4項   

潛在平衡磚擔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埋碼不適當而在吊

運盤時產生下墮危險) 

W,A 4 3 12 監工指派持有吊索牌照工人

執行吊運工序 

9(3x3)  

工序前指示工人的正確埋碼

方法 

潛在平衡磚擔下墮危險~2  

(潛在危險：因吊點不適當而在吊

時有下墮危險)  

W,A  4  3  12  確保吊機手持有相關的操作

吊機証書及各起重裝置狀況

良好及經檢驗可適當使用 

9(3x3)   

工目檢視平衡磚的吊點妥善

才可起吊平衡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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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監工確保吊鍊經檢驗及持

有有效証書，並適當地鎖好

後，才委派持吊索牌而有經驗

的工人進行埋碼工作 

  

2.3項 2.3.1項     2.3.1項   

在天秤平衡後，敲出磨盤底

部的8條塞鞭，再將天秤磨盤

以上部份唧起，直至兩個臨

時支撐鞋仔能放置在天秤孖

士架蝴蝶扣上，再微微將天

秤降下，使其穩固支橕天

秤。使用油壓唧將天秤唧

高，使用天秤將孖士架吊至

路軌位置，將孖士架套入天

秤架內，將磨盤底部的8組塞

鞭打緊，再將連接孖士架的4

組塞鞭打緊，有關的升秤工

序亦完成。 

潛在人體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工人在天秤孖士架

上工作而產生人體下墮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指示工人在將全身式

安全帶使用防墮器扣穩後，才

可進行工序  

9(3x3)  

2.3.2項     2.3.2項   

潛在塞鞭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在打鞭時工人不適

當或起重裝置不合適而引下墮

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指示及監管工人，在打

入塞前，由另揸緊塞鞭，並在

穩固後才進行打鞭工序  

9(3x3)  

監工工序前圍封對下工作位

置 

2.3.3項     2.3.3項   

天秤下跌危險~1 

(潛在危險：因蝴蝶扣安裝不妥善

而引致天秤下跌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檢查蝴蝶扣安裝妥善

後，再指派工人進行升秤工序

9(3x3)  

2.3.4項     2.3.4項   

天秤下跌危險~2 

(潛在危險：因工支橕鞋仔安裝不

善而引致天秤下跌危險) 

W,A 4 3 12 由 監 工 檢 查 鞋 仔 安 裝 妥 善

後，再指派工人進行升秤工序

9(3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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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作業步驟 現存及潛在危害 

受影響個體 發生可能性(P) 危害程度(C) 風險級別

緩解措施 
剩餘 

風險級別 
負責人 

工人(W) 極可能(5) 輕微(1) P*C 

公眾(P) 可能(4) 受影響(2)  

環境(E) 有可能(3) 嚴重(3)  

資產(A) 極低可能(2) 災難性(4)  

 無可能(1)   

 

(拆除升降圍籠)         

2.4項 2.4.1項     2.4.1項   

當天秤升至適當高度，將升

降圍籠降低直至磨盤坐穩在

孖士架上，將磨盤底 

部的8組塞鞭打出，以下列程

序拆除升降圍籠： 

 

1.使用威也穩固升降圍籠的

門閘及將門拆除 

 

2.然後使兩組兩長兩短的吊

鍊扣在四個適當的位置，將

磨盤及孖士四角的各四組塞

鞭打出 

 

3.使用威也固定升降圍籠 

 

4.收回蝴蝶扣及鬆油壓唧 

 

5.慢慢地使用吊鍊將升降圍

籠沿路軌拉出，再將升降圍

籠吊回地面 

 

（註：或可採用其他適合方

法） 

潛在人體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工人在天秤孖士架

上工作而產生人體下墮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指示工人在將全身式

安全帶使用防墮器扣穩後，才

可進行工序 

9(3x3)  

2.4.2項     2.4.2項   

潛在塞鞭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在打鞭時工人不適

當或起重裝置不合適而引下墮

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指示及監管工人，在打

入塞前，由另揸緊塞鞭，並在

穩固後才進行打鞭工序 

9(3x3)  

監工工序前圍封對下工作位

置 

2.4.3項     2.4.3項   

潛在升秤籠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路軌安裝不妥善而

引致孖士架墮下墮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檢查路軌穩固後，才進

行 

9(3x3)  

監工工序前圍封對下工作位

置 

監工檢視各起重裝置持有有

效証書及目視檢查狀況良好 

監工確保威也牢固升降籠措

施的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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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項     2.4.4項   

潛在手工具下墮危險~3 

(潛在危險：因在收緊鏍絲時有手

工具或鏍絲下墮危險) 

W,A 4 3 12 由監工指示及監管工人手工

具使用手尾繩 

9(3x3)  

監工工序前圍封對下工作位

置 

2.4.5項     2.4.5項   

天秤下跌危險 

(潛在危險：因塞鞭未安裝不妥善

而引致天秤下跌危險) 

W,A 4 3 12 由 監 工 檢 查 塞 鞭 安 裝 妥 善

後，才可指派工人拆除升降籠

工序 

9(3x3)   

2.5項 2.5項     2.5項   

將升秤油壓唧及工具等運回

地面 

潛在負荷物下墮危險~2 

(潛在危險：因在吊運油壓唧及升

秤軛時吊點不適當而引下墮危

險) 

W,A 4 3 12 由監工確保油壓唧及升秤軛

吊點妥善後，才委派持吊索牌

而有經驗的工人進行埋碼工

作 

  

監工檢視各起重裝置持有有

效証書及目視檢查狀況良好 

監工指示及監管工人使用經

檢驗的吊斗吊運散料 

監工工序前圍封對下工作位

置 

2.6項 2.6項     2.6項   

派約合資格檢驗員到地盤試

力，驗秤，由電器技工即時

調較安全限掣，合資格機械

工程師簽發有效証書後，方

可使用天秤 

潛在試力磚擔下墮危險~1 

(潛在危險：因埋碼不適當而在吊

運盤時有下墮危險) 

W,A 4 3 12 監工指派持有吊索牌照工人

執行吊運工序 

9(3x3)   

監工指派持有吊索牌照工人

執行吊孖士架工序 

工序前指示工人的正確埋碼

方法 

確保吊機手持有相關的操作

吊機証書及各起重裝置狀況

良好及經檢驗可適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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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作業步驟 現存及潛在危害 

受影響個體 發生可能性(P) 危害程度(C) 風險級別

緩解措施 
剩餘 

風險級別 
負責人 

工人(W) 極可能(5) 輕微(1) P*C 

公眾(P) 可能(4) 受影響(2)  

環境(E) 有可能(3) 嚴重(3)  

資產(A) 極低可能(2) 災難性(4)  

 無可能(1)   

 

 

潛在試力磚擔下墮危險~2 

(潛在危險：因吊點不適當而在吊

時有下墮危險) 

W,A 4  3  12  工目檢視試力磚的吊點妥善

才可起吊試力磚 

9(3x3)  

由監工確保吊鍊經檢驗及持

有有效証書，並適當地鎖好

後，才委派持吊索牌而有經驗

的工人進行埋碼工作 

（三） 完成工序         

3.1項 3.1項     3.1項   

 物體下墮 

(潛在危險：如工具沒有適當地收

好，在天秤運作時產生下墮) 

W,A 4 3 12 工序完成後，監工檢視工具已

放置好妥當 

9(3X3)  

（四） 緊急事故         

4.1項 4.1項     4.1項   

 火警發生、工人被困及受傷 W,P,E,A 4 3 12 由監工即時通知機總及緊急

應變行動組組長 (總管)視乎

情況作出應變行動 

9(3X3) 總管 

總管即時通知急救員預備救

人 

 總管急

救員 

總管收到訊息後即時委派指

定人員預備車輛以備有需要

時將傷者送院 

 總管 

意外發生後由總管召集會議

檢討火警及意外成因並製定

預防同類事件再發生的預防

措施 

 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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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2 

 



 34

附錄 B.3 

 

拆卸塔式起重機施工方法說明樣本 

 

地盤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程項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秤拆卸步驟及各部件重量及長度 

拆秤步驟 部件名稱 重量 長度  

1A 尾磚 2.1 噸  1940 mm  

1B 尾磚 2.1 噸  1940 mm  

1C 尾磚 3.15 噸  2840 mm  

1D 尾磚 3.15 噸  2840 mm  

1E 尾磚 3.15 噸  2840 mm  

1F 尾磚 3.15 噸  2840 mm  

2 吊勾 0.53 噸  1710 mm  

3 前JIB + 車仔 9.3 噸  60000 mm  

4G 尾磚 3.15 噸  2130 mm  

5 尾JIB + 大科科筒 9.2 噸  15840 mm  

6 A架 + 磨盤 + 駕駛室 7.3 噸  4720 mm  

7 孖士架 1.86 噸  6000 mm  

8 孖士架 1.86 噸  6000 mm  

9 孖士架 1.86 噸  6000 mm  

10 孖士架 1.86 噸  6000 mm  

11  含石矢秤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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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圖樣本 

 

 

佈局圖應顯示以下資料 — 
 
1) 油壓吊機與天秤機中距離 
2) 拆秤用的吊重設備名稱 
3) 吊重設備的牌子 
4) 吊重設備的型號 
5) 吊重設備擺放位置及與天秤的中心距離 
6) 吊重設備的吊運範圍 
7) 吊重設備的工作半徑及其最大安全吊重量 
8) 裝拆秤時的限制區範圍 
9) 天秤配件存放區 
10) 前臂及尾存放區 
11) 如使用油壓吊機，吊機腳落點的地面狀況、墊腳方法及所用物料 
12) 油壓吊機尾陀裝配重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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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拆卸步驟樣本 

 

第一步驟：拆下尾磚 

 

 

 

 
 

施工程序： 

1. 使用吊機拆卸1A至1F尾磚！ 

 

重要事項 危害識別 

吊機距離7m，安全吊重為13

噸 

人體下墮︰ 

1. 技術員必須使用安全帶 

必須預留一件尾磚以作拆卸

前臂前平衡 

物件墮下︰ 

1. 將受影響範圍圍封，禁止非拆卸天秤人員進入 

2. 手提工具使用繩子等繫於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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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拆卸步驟樣本 

 

第二步驟︰拆除吊鈎、收回大科威也 

 

施工程序︰ 

1. 用威也及塞古將吊勾穩固在頭JIB上。 

2. 使用天秤將大科威也捲回科筒內。 

 

重要事項 危害識別 

收回大科威也時，必須與天

秤手保持良好溝通 

人體下墮︰ 

1. 於頭JIB工作之技術員必須使用雙扣安全帶 

必須為持有天秤牌員工才可

操作天秤 

物件墮下︰ 

1. 將受影響範圍圍封，禁止非拆卸天秤人員進入 

2. 手提工具使用繩子等繫於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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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拆卸步驟樣本 

 

第三步驟︰拆除前臂 
 
 

 

 

 

 

 

 

 

 

 

施工程序︰ 

1. 用四條2.4m長鐵鍊索及兩條威也，依照說明書吊起前臂中位。 

2. 將車仔用繩繫好並將電線收好。 

3. 打出與A字架連接之四方邊及鐵板。 

4. 再將三角扣雞與磨盤連接之細邊打出。 

5. 微微吊起前臂至水平成5°度，將三角扣雞鵝蛋吼之細邊打出。 

6. 使用吊機將前臂整條拆卸並放到地面再繼續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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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 危害識別 

吊機距離 7.8m，安全吊重為 

12.3噸 

人體下墮︰ 

1. 於前臂工作之技術員必須使用雙扣安全帶 

拆掉前臂前，車仔架必須用

粗繩繫好於前臂 

物件墮下︰ 

1. 將受影響範圍圍封，禁止非拆卸天秤人員進入 

2. 手提工具使用繩子等繫於適當的位置 

必須使用尾繩保持拆卸後之

前臂不會超出吊機之安全吊

重半徑範圍外 

吊機超過負荷  

1. 吊機操作員和訊號員必須確保所吊運的物件不

可超過吊機所設的安全吊重限制 

必須用溥洛固定前臂以防前

臂中位不正確及拆卸時所釋

放之能量過大 

 

地面需預留足夠空間擺放整

條60m前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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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拆卸步驟樣本 

 

第四步驟：拆下最後一件尾磚  

 
 
 
 
 
 
 
 
 
 
 
 
 
 
 
 
 
 
施工程序︰ 
1. 使用吊機拆卸4G尾磚 
 

重要事項 危害識別 

吊機距離7m，安全吊重為13

噸 

人體下墮︰ 

1. 技術員必須使用安全帶 

 物件墮下︰ 

1. 將受影響範圍圍封，禁止非拆卸天秤人員進入

2. 手提工具使用繩子等繫於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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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拆卸步驟樣本 

 

第五步驟：拆卸尾JIB〈連大科科筒〉 

 

 
 
 
 
 
 
 
 
 
 
 
 
施工程序 ︰ 

1 用四條2.4m長鐵鍊索，依照說明書吊起尾JIB中位。 

2 將三角扣雞與磨盤連接之細邊打出。  

3 微微吊起尾JIB至水平成5°度，將尾JIB拉巴之接駁邊打出。再將三角
扣雞鵝蛋吼之細邊打出。  

4. 使用吊機將尾JIB整條拆卸並放到地面再繼續拆散。 

 

重要事項 危害識別 

吊機距離9m，安全吊重為11

噸 

人體下墮︰ 

1. 技術員必須使用安全帶 

必須使用尾繩保持拆卸後之

尾JIB 不會超出吊機之安全

吊重半徑範圍外 

物件墮下︰ 

1. 將受影響範圍圍封，禁止非拆卸天秤人員進入

2. 手提工具使用繩子等繫於適當的位置 

必須用溥洛固定尾JIB以防

尾JIB中位不正確及拆卸時

所釋放之能量過大 

吊機超過負荷︰ 

1. 吊機操作員和訊號員必須確保所吊運的物件不

可超過吊機所設的安全吊重限制 

地面需預留足夠空間擺放整

條尾 J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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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拆卸步驟樣本 

 

第六步驟：拆下A架 + 磨盤 + 駕駛室 

 

 

 

 

 

 

 

 

 

 

 

 

 

施工程序︰ 

1. 用四條合適長度的鐵鍊索，依照說明書吊起一個孖士架。 

2. 將連接孖士架之螺絲用油壓block鬆脫。 

3. 使用吊機將孖士架逐一吊運至地面。 

 

重要事項 危害識別 

吊機距離6.6m，安全吊運為

13噸 

人體下墮︰ 

1. 技術人員必須使用安全帶 

 物件墮下︰ 

1. 將受影響範圍圍封，禁止非拆卸天秤人員進入

2. 手提工具使用繩子等繫於適當的位置 

 

吊機超過負荷︰ 

1. 吊機操作員和訊號員必須確保所吊運的物件不

可超過吊機所設的安全吊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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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拆卸步驟樣本 

 

第七步驟至第十步驟：拆下四個孖士架 

 

 

 

 

 

 

 

 

 

 

 

 

 

施工程序︰ 

1. 用四條合適長度的鐵鍊索，依照說明書吊起一個孖士架。 

2.  將連接孖士架之螺絲用油壓block鬆脫。 

3.  使用吊機將孖士架逐一吊運至地面。 

 

重要事項 危害識別 

吊機距離6.6m，安全吊運為

13噸 

人體下墮︰ 

1. 技術人員必須使用安全帶 

 物件墮下︰ 

1. 將受影響範圍圍封，禁止非拆卸天秤人員進入

2. 手提工具使用繩子等繫於適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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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拆卸步驟樣本 

 

第十一步驟︰拆除含石矢秤腳 

 

施工程序︰ 

1.  將秤腳露出石矢面部份風煤切除。 
2.  再用吊機將切出部份由地牢吊運至地面。 

 

重要事項 危害識別 

必須為持有風煤牌員工才可

使用風煤 

火警/爆炸 

1. 進行熱工序時，必須依照地盤的熱工作安全施

工程序內的規定進行 

2. 預備滅火筒 

3. 技術員必須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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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4 

 

拆卸天秤監督人員委任書樣本 

 

 

致：ABC建築公司 

 

地盤名稱： 

經辦人：安全主任 

 

現委任以下人員為監督拆卸貴公司xxxx地盤MD-175天秤工程的合資
格人士，直至該工程完成為止。該合資格人士已有10年的相關經驗，
並曾操作同線型號天秤。 

 

姓名 職位 平安咭 
操作起重機 

証明咭 
聯絡電話 現場位置

 合資格人士    天秤上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專門承建商名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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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初級工人委任書樣本 

 

 

致：ABC建築公司 

 

地盤名稱： 

經辦人：安全主任 

 

現委任以下人員為拆卸貴公司xxxx地盤MD-175天秤工程的高級/初級
工人，直至該工程完成為止。 

 

姓名 職位 持有工作牌照種類及編號 

  平安咭 
操作起重

機証明咭

吊索工安全

操作証明 

氣體安全訓

練証明書 
年資 

 高級工人      

 高級工人      

 初級工人      

 初級工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專門承建商名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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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天秤施工人員樣本 

 

 

致：ABC建築公司 

 

地盤名稱： 

經辦人：安全主任 

 

以下工作人員會參與施工前安全施工會議 — 

 

姓名 職位 持有工作牌照種類及編號 

  平安咭 
操作起重

機証明咭 

吊索工安全 

操作証明 
年資 現場位置

 高級工人      

 高級工人      

 高級工人      

 初級工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專門承建商名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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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從事塔式起重機操作地盤人員的資格和經驗 

 

合資格人士 

 

(A) 職責 

 合資格人士負責監督工作人員進行操作。 

 

(B) 資格 

 在《建造業工人註冊條例》（第583章）下在“架設、拆卸及升
降塔式起重機，及吊運與上述工作有關的物料、工具及設備＂工
種註冊的註冊熟練技工。（在該工種開始接受註冊6個月後實施） 

 

(C) 經驗 

 擁有最少10年相關工作經驗；及 

 擁有同線型號塔式起重機的操作經驗，或已完成同線型號的塔式
起重機的熟習培訓課程。 

 

(D) 訓練 

 合資格人士須完成下列安全訓練課程 — 

- 建造業議會訓練學院提供的“建造工友（指定行業）安全訓
練課程（銀卡課程）— 塔式起重機組裝工（安裝、拆卸及升
降）＂（“組裝工課程＂）；及 

- 建造業議會訓練學院提供的“塔式起重機組裝（安裝、拆卸
及升降）合資格人士訓練課程＂。（在該培訓課程開辦6個月
後實施） 由建造業訓練學院提供的訓練課程將會成為合資
格人士的學歷要求。 

 使用人字起重機架設或拆卸塔式起重機時，主管的合資格人士應
修畢建造業議會訓練學院舉辦的“牽索式人字吊臂起重機操作員
證書課程及資歷證明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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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具備能力 — 

 合資格人士須具備能力執行下列工作 — 

- 按照施工方法說明，向工作人員作介紹，並指示他們如何進
行有關操作； 

- 要求工作人員注意製造商手冊、施工方法說明、重要配件核
對表及風險評估報告（特別是“危險＂、“警告＂或“管制
點＂標示的部份）所述的安全警告及預防措施； 

- 回應施工隊伍成員所提出的問題，並向他們提供適當的指
引；以及 

- 在進行操作前，對塔式起重機的主要部件進行目視檢查以確
定其完整性。 

 

高級工人 

 

(A) 資格 

 在《建造業工人註冊條例》下“架設、拆卸及升降塔式起重機，
及吊運與上述工作有關的物料、工具及設備＂工種註冊的註冊熟
練技工。（在該工種開始接受註冊6個月後實施） 

 

(B) 經驗 

 擁有最少4年相關的工作經驗。 

 

(C) 訓練 

 高級工人須完成由建造業議會訓練學院提供的下列安全訓練課程
 — 

- 建造工友（指定行業）安全訓練課程（銀卡課程）— 工地建
材索具工（“索具工課程＂）；以及 

- 組裝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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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工人 

 

(A) 資格 

 在《建造業工人註冊條例》下註冊的註冊普通工人。  

 

(B) 訓練 

 初級工人須完成由建造業議會訓練學院提供的索具工課程。 

 

(C) 監督 

 具少於4年經驗的初級工人，須在一名高級工人一對一直接指導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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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建 議 改 善 措 施 摘 要  

 

正文的章節 改善措施 落實各方 

E 架設塔式起重機前驗證  

(i) 運送前檢查 塔式起重機機主 

(ii) 檢查錨固 塔式起重機機主 

總承建商 

(iii) 檢查支撐的結構 塔式起重機機主 

總承建商 

(iv) 人字吊臂起重機 人宇吊臀起重機機主 

F 改善工地監督  

(i) 委聘監督工程師 總承建商 

(ii) 風險評估及施工方法說明 總承建商 

專門承建商 

(iii) 安裝前檢查 總承建商 

(iv) 操作前檢查 總承建商 

專門承建商 

(v) 使用前確認 總承建商 

(vi) 檢查及保養 總承建商 

G 專門承建商的資格和經驗 總承建商 

專門承建商 

H 合資格人士和工人的資格和經驗 總承建商1 

專門承建商1 

 

                                                 
1 在《建造業工人註冊條例》下 “架設、拆卸及升降塔式起重機，及吊運與上述工作有關的物料、工

具及設備” 工種註冊為註冊熟練技工，及曾修讀塔式起重機(安裝、拆卸及升降)合資格人士訓練課程

除外。此兩項措施將分別於工種推出後 6 個月和培訓課程開辦後 6 個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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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重 要 配 件 的 運 送 前 檢 查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 作 拆 卸 塔 式 起 重 機 之 用 ） 的 機 主 應 確 保 吊 臂 起 重 機

使 用 前 12 個 月，曾 由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進 行 最 少 一 次 運 送 前 檢 查。運

送 前 檢 查 可 於 吊 臂 起 重 機 站 或 其 他 任 何 合 適 地 方 進 行 。  

 

1.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機 主 須 提 交 的 文 件  

在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對 重 要 配 件 進 行 運 送 前 檢 查 前 ，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機 主 必 須 向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提 供 下 列 資 料 ， 以 供 檢 閱 ：  

 

1.1  識 別 編 號  

為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所 有 主 要 結 構 部 件 、 摩 打 、 波 箱 和 制 動 系 統 ，

提 供 獨 有 的 識 別 編 號 。 該 獨 有 的 識 別 編 號 應 在 檢 查 和 測 試 報 告 或

維 修 和 改 裝 的 證 明 書 中 提 到 這 些 部 件 時 使 用 。  

 

1.2  結 構 細 則  

提 供 構 成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主 要 部 件 （ 重 要 配 件 ） 的 詳 情 ， 以 說 明

其 結 構 。 詳 情 必 須 包 括 主 吊 桿 和 主 桅 桿 的 主 要 尺 寸 。  

結 構 細 則 樣 本 載 於 附 錄 E.1。  

 

1.3  檢 查 保 養 日 誌  

提 供 最 近 為 下 列 重 要 配 件 進 行 維 修 和 保 養 工 程 的 詳 情 。 如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要 求 ， 則 必 須 提 供 較 早 前 工 程 的 詳 情 。  

(a) 主 要 結 構 部 件  

(b) 摩 打  

(c) 波 箱  

(d) 制 動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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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由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在 運 送 前 檢 查 重 要 配 件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檢 閱 過 結 構 細 則 及 維 修 保 養 日 誌 後 ， 必 須 在 運

送 前 檢 查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的 重 要 配 件 。  

運 送 前 檢 查 的 範 圍 載 於 附 錄 E.2。 檢 查 清 單 並 非 詳 盡 無 遺 。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應 就 清 單 是 否 適 用 及 有 效 作 出 專 業 判 斷 。  

 

3 .  由 合 資 格 人 員 進 行 非 破 壞 性 測 試  

 

3 .1 螺 栓 及 栓 釘  

所 有 用 於 連 接 主 要 結 構 部 件 的 重 要 承 重 螺 栓 及 栓 釘 須 於 12 個 月

內 接 受 最 少 一 次 非 破 壞 性 測 試 。 若 發 現 有 裂 縫 必 須 予 以 更 換 ， 並

由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作 進 一 步 檢 查 。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須 確 定 重 要 承 重 螺 栓 及 栓 釘 的 位 置 。 非 破 壞 性

測 試 報 告 應 提 交 予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 以 便 進 行 檢 討 。  

 

3 .2 焊 接 位  

重 要 承 重 結 構 部 件 的 焊 接 位 須 於 12 個 月 內 接 受 最 少 一 次 非 破 壞

性 測 試 。 若 發 現 有 裂 縫 必 須 予 以 維 修 或 更 換 ， 並 由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作 進 一 步 檢 查 。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須 確 定 重 要 承 重 結 構 部 件 的 位 置 。 非 破 壞 性 測

試 報 告 應 提 交 予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 以 便 進 行 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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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E.1 

 

 

 

 

 

附 錄 E.1 

 

結 構 細 則  

 

（ 由 吊 臂 起 重 機 機 主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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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細則  

 

牌子 ：  

型號 ： 

機主識別編號 ： 

吊桿尺寸 ： 

主桅桿尺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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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E.2 

 

 

 

 

 

附錄 E.2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重 要 配 件 的 運 送 前 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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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編 號  ：   

報 告 日 期  ：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重 要 配 件 的 運 送 前 檢 查  

 

 

（ 註 ： 本 報 告 所 示 清 單 並 非 詳 盡 無 遺 。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應 就 清 單 是

否 適 用 及 有 效 作 出 專 業 判 斷 。 ）  

 

 

檢 查 由 以 下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進 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姓 名  ：  

工 程 師 註 冊 編 號   ：  

檢 查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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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部 分  說 明  頁  

 

1. 引 言  

 

2. 吊 臂 起 重 機 詳 情  

 

3. 目 視 檢 查  

 

4. 檢 查 保 養 日 誌  

 

5. 檢 查 結 果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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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報 告 旨 在 匯 報 對 吊 臂 起 重 機 重 要 部 件 所 進 行 的 運 送 前 檢 查 的 詳

情 。  

 

2.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詳 情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機 主  ： 

進 行 檢 查 的 地 點    ：  

 

牌 子    ：  

型 號    ：  

機 主 識 別 編 號    ：  

吊 桿 尺 寸    ：  

主 桅 桿 尺 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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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 視 檢 查  

 

目 視 檢 查 的 目 的 是 核 對 第 3.1 及 3.2 部 所 列 重 要 配 件 的 狀 況 。  

（ 註 ： 可 見 的 損 毀 包 括 裂 縫 、 變 形 、 腐 蝕 、 損 耗 和 磨 損 ）  

 

重 要 配 件   可 接 受 的 準 則   情 況 是 否 可 接 受  

  是 否  備 註  

 

3.1 主 要 結 構 部 件      

(a)  底 架      

結 構 部 件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焊 接 位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對 接 栓 釘 ／ 螺 栓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b)   吊 桿      

結 構 部 件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焊 接 位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對 接 栓 釘 ／ 螺 栓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吊 桿 之 回 轉 支 承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c)  主 桅 桿      

結 構 部 件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焊 接 位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對 接 栓 釘 ／ 螺 栓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d)   支 撐      

結 構 部 件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焊 接 位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對 接 栓 釘 ／ 螺 栓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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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配 件   可 接 受 的 準 則   情 況 是 否 可 接 受  

  是 否  備 註  

 

3.2 附 件      

(a)  捲 揚 機 （ 吊 運 ）      

結 構 部 件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焊 接 位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b)  捲 揚 機 （ 起 落 ）      

結 構 部 件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焊 接 位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c)  捲 揚 機 （ 水 平 擺 動 ）      

結 構 部 件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焊 接 位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d)  吊 鈎 組 件      

結 構 部 件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焊 接 位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e)  滑 輪 組      

結 構 部 件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滑 輪  並 無 可 見 影 響 安 全 的 損 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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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 查 保 養 日 誌  

 

吊 臂 起 重 機 機 主 所 擬 備 的 維 修 和 保 養 記 錄 應 包 括 對 下 列 重 要 配 件

進 行 的 詳 細 工 作 詳 情 。  

 

重 要 配 件   可 接 受 的 準 則   情 況 是 否 可 接 受  

  是 否  備 註  

 

(a)  主 要 結 構 部 件  按 照 生 產 商 的 指 示     

     

(b)  摩 打      

吊 運  按 照 生 產 商 的 指 示     

起 落  按 照 生 產 商 的 指 示     

水 平 擺 動  按 照 生 產 商 的 指 示     

     

(b)  波 箱      

吊 運  按 照 生 產 商 的 指 示     

起 落  按 照 生 產 商 的 指 示     

水 平 擺 動  按 照 生 產 商 的 指 示     

     

(c)  制 動 系 統      

吊 運  按 照 生 產 商 的 指 示     

起 落  按 照 生 產 商 的 指 示     

水 平 擺 動  按 照 生 產 商 的 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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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 查 結 果 摘 要  

 

5.1 檢 查 的 重 要 配 件  

 

□  已 檢 查 的 所 有 重 要 配 件 均 在 可 接 受 的 狀 況 ， 並 被 視 為 適 宜 在

工 地 上 安 裝 。  

 

□ 下 列 重 要 配 件 的 狀 況 不 可 接 受 ， 並 須 根 據 生 產 商 的 規 格 予 以

更 換 或 維 修 。 已 經 更 換 或 維 修 的 部 件 在 可 供 使 用 時 ， 須 由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作 進 一 步 檢 查 。  

 

重 要 配 件   不 符 合 的 詳 情  

 (a)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2 保 養 日 誌  

 

□  備 有 重 要 配 件 的 維 修 及 保 養 工 作 記 錄 。  

 

□ 下 述 重 要 配 件 沒 有 維 修 及 保 養 工 作 記 錄 。 在 完 成 了 先 前 未 完

成 的 所 有 維 修 和 保 養 工 作 時 ， 有 關 記 錄 須 由 機 主 更 新 並 須 由

合 資 格 機 械 工 程 師 作 進 一 步 檢 討 。  

 

重 要 配 件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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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非 破 壞 性 測 試 報 告  

 

(a)   螺 栓 及 栓 釘  

連 接 主 要 結 構 部 件 的 重 要 承 重 螺 栓 及 栓 釘 的 非 破 壞 性 測 試

報 告 經 已 備 妥 ， 以 確 認 其 在 可 接 受 的 狀 況 。  

 

□ 是   □ 否  

 

備 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焊 接 位  

焊 接 位 的 非 破 壞 性 測 試 報 告 經 已 備 妥，以 確 認 其 在 可 接 受 的

狀 況 。  

 

□ 是   □ 否 

 

備 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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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F 
 

塔 式 起 重 機 檢 查 及 保 養 技 工 的  
資 歷 及 職 責  

 
(A)  資 歷  

 檢 查 及 保 養 技 工 須 ：  

  具 備 最 少 4年 檢 查 及 保 養 塔 式 起 重 機 機 件 的 經 驗 ， 包 括 學 徒 訓 練

及 在 職 技 術 經 驗 ；  

 持 有 技 工 或 工 藝 測 試 證 書 ； 以 及  

 持 有 建 造 業 議 會 訓 練 學 院 頒 發 的 塔 式 起 重 機 日 常 檢 查 及 保 養 訓

練 證 書 。  

或  

  具 備 最 少 8年 檢 查 及 維 修 塔 式 起 重 機 機 件 的 經 驗 ， 包 括 學 徒 訓 練

及 在 職 技 術 經 驗 ；  

 持 有 建 造 業 議 會 訓 練 學 院 頒 發 的 塔 式 起 重 機 日 常 檢 查 及 保 養 訓

練 證 書 。  

 

(B)  職 責  

 檢 查 及 保 養 技 工 須 ：  

 對 架 設 在 工 地 的 塔 式 起 重 機 每 月 進 行 最 少 一 次 檢 查 及 保 養 ；  

 在 檢 查 及 維 修 表 格 記 錄 檢 查 及 保 養 結 果 ；  

 填 妥 附 錄 F.1的 檢 查 及 保 養 表 格 後 提 交 予 總 承 建 商 ； 以 及  

 根 據 檢 查 及 保 養 結 果 ， 如 發 現 有 立 即 需 要 維 修 的 配 件 ， 馬 上 知 會

總 承 建 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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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F.1 

 
天 秤 每 月 檢 查、保 養、維 修 記 錄 表  (由 機 械 部 /技 工 完 成 ) 

    年     月     日 
地盤  地盤編號  型號  機械公司

內部編號 
  

時數 h 電壓 V 風速   m/s  外租機主   

序號 檢    查    內    容 
正常/  

不正常
不適用 例保加油  保修情況 

1 
提升機構 

1 )   提升制動機構的檢查及調整 
     

 2 )  輔助油壓制動機構的檢查及調整      

 3 )   提升電器裝置的檢查      

 4 )   提升限位器的檢查及調整      

 5 )   力矩限制器和起重量限制器的檢查及調整      

 6 )   檢查齒輪箱油面及加油      

 7 )   檢查捲揚筒和主軸，潤滑並注油      

 8 )   緊固提升機構機座、減速箱殼體地腳螺栓      

 9 )   檢查滑輪及吊鈎上的連接件及開尾鞭      

 10 )  檢查鋼絲繩的潤滑、磨損及斷絲情況      

 11)  檢查吊臂前端鋼絲繩防扭器(俗稱放氣呤)情況      

2 
變幅機構 

1 )   油壓制動機構檢查及調整 
     

 2 )   變幅限位器的檢查及調整      

 3 )   變幅電器裝置的檢查      

 4 )   緊固變幅機構機座及開尾鞭及螺絲與絲母      

 5 )   檢查變幅機構滾輪潤滑及磨損情況      

 6 )   檢查鋼絲繩的潤滑、磨損及斷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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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檢    查    內    容 
正常/  

不正常
不適用 例保加油 

 
保修情況 

3 
迴轉機構 

1 )    迴轉限位器的檢查及調整 
     

 2 )    迴轉電器裝置的檢查      

 3 )    迴轉馬達皮帶輪鎖緊螺帽的檢查及緊固      

 4 )    迴轉齒輪箱油位檢查及加油      

 5 )    檢查迴轉支承螺栓是否緊固      

 6 )    給迴轉支承加注潤滑油脂      

 7 )    給迴轉齒圈齒面塗潤滑油脂      

 8 )    緊固齒輪箱固定螺栓      

4 
鋼結構及基礎部分 

1 )    檢查秤腳、工字底架是否正常 
     

 
2 )    檢查塔身各塔節之間的連接是否正常。 

開尾鞭是否配齊 / 螺絲與絲母 
     

 
3 )    檢查吊臂等其它鋼結構各部之間的連接及開尾

鞭是否正常 / 螺絲與絲母 
     

 

4 )    檢查各結構及基礎部分的焊縫是否正常 (包括

塔節支架、迴轉齒、拉杆 (拉巴) 及支座固定

位等) 

     

 
5 )    檢查塔架、臂架等主弦杆(企柱位)及腹杆(斜撐)

是否有扭曲變形 
     

 6 )    檢查爬升架 (或附牆裝置) 的連接是否正常      

 7 )    檢查尾磚架螺栓是否正常      

 8 )    檢查天秤上落爬梯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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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檢    查    內    容 
正常/  

不正常
不適用 例保加油  保修情況 

5 天秤吊鈎是否正常 (單頭 / 二匹 / 四匹及保險扣)      

6 
“天秤每日檢查記錄表＂、“天秤維修日誌＂及“天秤

檢查保養日誌＂是否齊備 
     

 

備註： 

 

 

   

說明： 1. 正常劃 “”，不正常劃 “”。 2. 要在保修情況或備註中記錄不正常項目的維修、調試情況。 

 

 

地盤機械負責人 / 地盤(代表)：                技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本表格所示之內容及格式僅作參考之用。使用時應參考塔式起重機生產商的使用手冊，以制定適

合某一特定品牌/ 類型/ 型號之塔式起重機的記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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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G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要 求  

 
(A)  專 門 承 建 商 的 要 求  

 專 門 承 建 商 須 ：  

 直 接 聘 用 合 資 格 人 士 1名 ；  

 直 接 聘 用 高 級 工 人 3名 ；  

 明 白 施 工 方 法 說 明 的 中 文 版 ；  

 具 備 升 降 、 架 設 ／ 拆 卸 及 移 置 塔 式 起 重 機 的 相 關 經 驗 及 足 夠 的 技

術 能 力 ； 以 及  

 編 製 及 備 存 準 確 的 安 全 記 錄 。  

 

(B) 向 註 冊 制 度 提 交 申 請 的 補 充 資 料   

 專 門 承 建 商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料 包 括 ：  

 有 關 公 司 的 資 料 ， 包 括 ：  

- 直 接 聘 用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 高 級 工 人 及 初 級 工 人 的 姓 名 及 人

數 ；  

- 是 否 擁 有 人 字 吊 臂 起 重 機 ；  

- 有 否 直 接 委 聘 的 工 程 師 （ 持 有 機 電 工 程 學 位 ）； 以 及  

- 有 否 聘 用 安 全 監 督  

 

 有 關 操 作 塔 式 起 重 機 的 安 全 記 錄 ， 當 中 包 括 不 涉 及 工 傷 但 與 塔 式

起 重 機 操 作 有 關 的 危 險 事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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